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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說明會Ｑ＆Ａ 

問題１： TA是否只能選一門課？可否擔任兩門課的 TA？ 

答： 學生只能擔任一門課的 TA。 

問題２： 科技部計畫兼任研究助理是否皆以論文指導關係判斷？還有其他類型

嗎？另，雇主是誰？ 

答： 依規定非以勞務獲取工資為目的，而是以學習為主，且無對價 雇傭關

係者，可擔任學習型兼任助理，並非皆以論文指導關係判斷(如課程修

習、專題研究、精進學習群等)。非學習型助理則為勞僱型，應遵循相關

勞動法令。名義之雇主為學校(投保單位)，非科技部或計畫主持人。 

問題３： 科技部多年期計畫分流關係已填妥。8/1 皆已簽約，是否重簽或等明年

才再簽？ 

答： 近日新辦法正式實施後，應重新簽署同意書，主持人與學生兼任助理需

再次確認其學習或勞雇型態，並充分了解不同型態之權利義務與工作內

容，以保障雙方；勞僱型並須簽訂契約。 

問題４： 科技部兼任研究助理要有學生證；但應屆高中畢業生尚未入學，8 月就

先應徵兼任助理工作了，學生證尚未領到，先以臨時工僱用，入學後再

重新釐清關係嗎？9 月再改為學習型兼任研究助理？兼任助理身份可否

變動？ 

答： 學校遵循科技部規定，兼任研究助理需有學生身份。提前進入研究室工

作，目前無法採學生兼任助理身份聘僱。身份變動時，需依規定重新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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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學習與勞僱型態後，依規定辦理聘僱程序；並重新簽約。 

問題５： 學生兼任助理勞僱型何時開始實施？勞保(退)加保何時開始？何時開始

簽約？ 

答： 本校已申請勞保局學生兼任助理勞保(退)專戶，憑證註冊自 9 月中旬起

需三個工作天；本校作業系統配合建置中；勞動契約已請律師審閱；俟

資訊作業系統等相關配套完成後開始辦理。 

問題６： 學習型助理有無限額？臨時工讀有數個，如何辦理勞健保？ 

答： 學習型助理並無限額（TA只限一門課）；本校只有一個學生兼任助理勞

保專戶，故勞健保只辦一次。 

問題７： 榮譽學生先領獎助學金後退(休)學，是否就不再補給榮譽學生名額協助

教師教學活動？ 

答： 經費有限，不再補給名額。 

問題８： 依大專生獎助學金補助計畫進用是何型態？需工時嗎？ 

答： 科技部為提早培育儲備基礎科學、應用科學、人文社會科學之優秀研究

人才，鼓勵公私立大專院校學生執行研究計畫，俾儘早接受研究訓練，

體驗研究活動、學習研究方法，並加強實驗、實作之能力。故由「科技

部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要點了解，執行計畫之學生為學習型，不應

以工時計算報酬。 

問題９： 田野調查人員在外地如何使用系統加保（退保）？按件計酬者無法確切

知道哪天工作如何加保？日保跨週六、日，六日辦不辦加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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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1)工作者在外地，請單位主管或計畫教師每日派員上線(工時登錄系統)

登錄工時，辦理加(退)保。 

(2)按件計酬者，請估算工作時程(日期)及日數上線(工時登錄系統)登錄

工時辦理加(退)保。 

(3)日保型逐日辦理加(退)保；週六日工作者核實加日保，須在前一個工

作日完成上線登錄工時，辦理加(退)保。 

問題１０： 開學已申請 TA，請問 TA申請案成功了嗎？ 

答： 已於 9月 22日於研究生事務處網頁公告。 

問題１１： 赴北港擔任勞僱型助理，車程算工時嗎？ 

答： 於勞僱關係中，上下班車程不算工時。 

問題１２： 學生兼任助理是學習型者，學生是否擁有論文等著作權、專利權？ 

答： 學習型兼任助理是否有論文等著作權、專利權，應視其是否確有實際參

與及參與之程度。 

問題１３： 明年度 TA規劃？ 

答： 已擬訂「中國醫藥大學研究生修業規定」修正草案，將依相關行政程序

完成法規修訂。 

105 學年度起，「教學助理學習」課程（0 學分）將以碩士生必修 1 學

期、博士生必修 2學期為畢業規定，惟在職專班及在職生組（依入學管

道為準）研究生得不受此限。若曾擔任講師或具教學資歷者，得提出相

關證明辦理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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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１４： 科技部兼任研究助理若為勞僱型(含臨時工)，受每週工作合計不超過１

２小時限制嗎？研究助理可否再兼臨時工？加保系統忘了上去登錄

時，可領到薪水嗎？ 

答： 科技部計畫下具學生身份之勞僱型兼任助理或臨時工，遵循校方工作週

時 12 小時上限之規定。無學生身份之臨時工則無週時 12 小時上限限

制，惟實際工資、工時 與工作內容應符合勞動法令與科技部規定。於專

題研究計畫中已擔任任一類助理人員者，不得再擔任「同一計畫」之其

他類之助理人員。若分屬不同計畫下聘任，且確為計畫所需者，由執行

機構依個案實質認定，但工作時間不得重疊。受僱人員登錄工作日誌應

屬必要工作內容，未登錄以致無法加保，視同未出勤工作則無法支領薪

資。 

問題１５： 學習中心一個月發 5000元，轉 TA一個月發 3000元，金額減少了？勞

健保權益如何？博碩士核發款項為何一樣？工作內容是不一樣的？ 

答： 研究生 TA將於核定後，採一次發給獎助金 2萬元辦理。 

在實驗室擔任學習型 TA，將統一由學校辦理學習型學生意外險。 

問題１６： 接電話、訂便當是何種分流類型？ 

答： 計畫主持人與受聘人員若共同定義接電話、訂便當等雜務屬勞務工作，

建議應以勞僱型兼任助理身份聘任。 

問題１７： 如何分配各處室學習型名額？ 

答： 學務處依各單位提出需求說明進行分配。 



5 
 

問題１８： 學習型者，學生在實驗室之安全問題如何處理？ 

答： 學習型實習生如在危險環境，可以向原單位提出申請。 

問題１９： 服務學習生期末再領 2/3金額，成績如有期中預警，是否無法領取期末

2/3金額。 

答： 沒錯。學校的根本在提供教育學習，為鼓勵行政實習生在學業上能保持

一定的滿意的，學業成績超過 1/2學分不及格，達到期中預警條件，將

無法領取 2/3的學期助學金。 

問題２０： 學習型學生需上線填寫學習時數嗎？ 

答： 不用上線填寫學習時數，只需在月底時申請獎助金。 

問題２１： 學習型學生又兼做勞僱工作，可以嗎？ 

答： 可以，時間不可衝突。 

問題２２： TA期末評比應請大學生參與。 

答： TA評比會請大學生參與。 

問題２３： TA可以多兼其他學習型嗎？ 

答： 可以，時間不可衝突。 

問題２４： 今年 TA名額多少？與上學年一樣嗎？ 

答： 本學期共核定研究生 TA共 149名，優秀榮譽大學生 52名(請與學習中

心確認)，共 201名 TA。 

問題２５： 發放獎助學金作業與以前一樣嗎？ 

答： 同以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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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２６： 下學年 TA必修課（０學分）招生簡章有無列入？ 

答： 已擬訂「中國醫藥大學研究生修業規定」修正草案，將依相關行政程序

完成法規修訂並依教育部規定實施。 

問題２７： 科技部兼任助理「學習型」、「勞僱型」分流何時開始實施？ 

答： 同問題５。 

建議事項： 建議爾後此類說明會，應依身分類別分開、分別辦理說明會，而不要集

中一起辦理。 

 


